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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润普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落实上市委员会审议会议意见的函的

回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号）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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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下发的《关于落实上市委员会审议会议意见的函》

（以下简称“《落实意见的函》”）已收悉。江苏润普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润普食品”、“发行人”或“公司”）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或“保荐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等相关方，本着

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落实意见的函》所提问题逐条进行了认真讨论、

核查和落实，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除另有说明外，本回复中所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江苏润普食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中的含义相同。 

本回复中的不同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加粗） 《落实意见的函》所列问题 

宋体 对落实意见的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涉及招股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修订或补充披露的内容 

楷体（不加粗） 对招股说明书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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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境外业务风险。 

请发行人结合贸易业务及境外业务占比较高的情况进一步披露境外业务面

临的合规及经营风险。 

【回复】 

发行人贸易业务和境外销售收入占比相对较高。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贸易业务收入分别为 12,941.98 万元、12,342.25 万元、

13,705.55 万元和 11,225.61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4.85%、30.69%、

26.78%和 33.34%。发行人贸易业务的供应商均为境内供应商，供应商主要为生

产型企业；发行人贸易业务的客户主要以境外客户为主。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业务与技术”之“一、发行人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之“（二）主要经营模式”中补充披露如下： 

“5、贸易业务模式 

……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贸易业务收入分别为12,941.98万元、12,342.25万元、

13,705.55 万元和 11,225.61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4.85%、

30.69%、26.78%和 33.34%。发行人贸易业务的供应商均为境内供应商，供应商

主要为生产型企业；发行人贸易业务主要以外销为主。 

”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境外销售收入分别为 24,267.81 万元、28,125.36 万元、

32,284.38 万元和 22,584.91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5.35%、69.94%、

63.07%和 67.07%。发行人境外销售收入主要以贸易商客户为主。发行人与境外

贸易商客户签署的合同中，一般约定按照国际通行的产品质量标准（例如欧盟标

准或美国标准等）交付货物；除遵循一般的合约标准和供货要求外，发行人在货

物出厂前实施质量控制，确保出厂货物符合合同约定的产品质量标准；货物到达

进口国家或地区后，当地海关等检验检疫机构会对货物进行抽检或要求提交质检

报告等质量检查性文件，对货物质量进行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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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业务与技术”之“一、发行人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之“3、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中补充披露如下： 

“（2）按区域划分 

……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境外销售收入分别为24,267.81万元、28,125.36万元、

32,284.38 万元和 22,584.91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5.35%、

69.94%、63.07%和 67.07%。发行人境外销售收入主要以贸易商客户为主。发行

人与境外贸易商客户签署的合同中，一般约定按照国际通行的产品质量标准（例

如欧盟标准或美国标准等）交付货物；除遵循一般的合约标准和供货要求外，

发行人在货物出厂前实施质量控制，确保出厂货物符合合同约定的产品质量标

准；货物到达进口国家或地区后，当地海关等检验检疫机构会对货物进行抽检

或要求提交质检报告等质量检查性文件，对货物质量进行把控。 

” 

报告期各期，覆盖发行人 70%境外收入涉及的境外国家或地区共有 15 个，

其中除美国和俄罗斯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未对食品添加剂进口业务和出口方颁布

额外的资质或准入要求。对于美国和俄罗斯，发行人子公司润天进出口已于 2013

年、2011 年分别取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Food Facility Registration”

和俄罗斯联邦植物和兽医检疫局颁发的欧亚联盟国家注册证书（SGR），并持续

有效。 

鉴于发行人境外销售收入占比较高，未来若上述境外国家或地区加强对食品

添加剂的监管或对食品添加剂进口业务和出口方提出额外的资质门槛或准入要

求，可能导致发行人在上述主要出口国家或地区的外销业务受到不利影响。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四、发行人特别提醒投资者关

注‘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中补充披露如下： 

“（九）境外业务合规及经营风险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境外销售收入分别为24,267.81万元、28,125.3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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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84.38 万元和 22,584.91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5.35%、

69.94%、63.07%和 67.07%。覆盖发行人 70%境外收入涉及的境外国家或地区共

有 15 个，其中除美国和俄罗斯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未对食品添加剂进口业务和

出口方颁布额外的资质或准入要求。对于美国和俄罗斯，发行人子公司润天进

出口已取得了开展业务所需的相应资质并持续有效。 

鉴于发行人境外销售收入占比较高，未来若上述境外国家或地区加强对食

品添加剂的监管或对食品添加剂进口业务和出口方提出额外的资质门槛或准入

要求，可能导致发行人在上述主要出口国家或地区的外销业务受到不利影响。”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三节 风险因素”之“一、经营风险”中补充披

露了上述境外业务合规及经营风险。 

问题 2. 除上述问题外，请发行人、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对

照《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6号——北京证券交易所公

司招股说明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7 号——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文件》《北京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规定，如存在涉及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

所上市条件、信息披露要求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请予以

补充说明。 

【回复】 

除上述问题外，发行人对于本次发行上市具体方案中的发行底价进行了调整，

具体如下： 

2022 年 12 月 13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交所上市的具体方案》议案，发行人拟调整本次发行上市具体方案中的发

行底价，本次发行底价拟由 12.00 元/股调整为 9.26 元/股。除上述调整外，本次

发行上市具体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上述调整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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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已对照《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6 号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招股说明书》《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7 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文件》《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规

定进行审慎核查。 

经核查，除上述事项外，发行人不存在涉及股票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条 

件、信息披露要求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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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润普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润普食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落实上市委员会审议会议意见的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江苏润普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潘如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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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润普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落实上市委员会审议会议意见的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陆炜                   王秀娟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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